	高台县中医医院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拟审批公示

	项目名称
	高台县中医医院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高台县中医院院内

	建设内容
	该项目新建一栋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为8208.85m2，总占地面积为2184.54m2，项目配置中医康复治疗中心、中医医养结合服务中心、慢性病及老年病中医药防治中心、养老护理服务中心床位190张以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项目总投资4500万元，环保投资16万元，占总投资的0.33%。

	建设单位
	高台县中医医院
	环评机构
	甘肃格林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主要采取的环保  措施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项目建设运营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大气污染治理措施。施工期废气主要是施工扬尘和施工时机械尾气，严格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张掖市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规定，施工现场采取围栏遮挡、洒水降尘等“六个百分百”措施要求。运营期废气主要为康养中心设置的餐厅所产生的食堂油烟，食堂油烟采取油烟净化装置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排放限值要求后引至楼顶排放。
二、加强水环境保护。施工期不设营地，废水主要为施工设备清洗和水泥养护排水，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车辆冲洗或施工场地抑尘。运营期废水主要为医疗废水（门诊废水，住院及康养人员废水）和生活污水（医护人员生活污水和食堂餐饮废水），废水依托医院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废水水质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 -2005）表2预处理标准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高台县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三、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土石方、建筑垃圾。建筑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城建部门指定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理。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输液瓶、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对产生的未被感染的一次性卫生用品、医疗用品（含废输液瓶）等一般固废和产生的医疗废物依托中医院现有的一般固废暂存间和医疗废物暂存间集中收集，收集后分类交于张掖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处理；对产生的中药药渣和生活垃圾以及隔油池产生的油渣，院内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箱，对产生的中药药渣、生活垃圾和油渣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运往高台县城区垃圾填埋场妥善处置。

四、强化噪声污染防治。施工期噪声主要是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用低噪声设备，减缓噪声影响,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相关要求，尤其是“中高考”期间须严格遵守禁止施工的相关规定；运营期噪声选用高效、低噪声设备、厂房隔声、基础减振等措施，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限值要求。

五、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严格落实《报告表》中环境风险管理及防范措施，确保环保设施运行安全。开展环保设施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建立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台账，做好环保设施日常维护，制定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加强环境应急演练，一旦发生环境风险事故，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处置，防止突发性事故对环境造成污染。

六、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对环保设备设施进行正规设计，自行开展或组织环保和安全生产有关专家参与设计审查，不得采用国家、地方淘汰的设备、产品和工艺，同步落实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要求。

七、项目建设单位须严格执行《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管理与监控计划。履行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施工期和运营期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接受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督检查。项目建成后，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开展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以上公示期为2025年12月29日至12月30日，公示期内，公众如对建设项目有不同意见，请将意见反馈至以下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gssgtxhbj@163.com     联系电话：0936-6626089    通讯地址：高台县城关镇湿地新区住建局二楼（张掖市生态环境局高台分局）




